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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 州 市 城 乡 建 设 委 员 会 

 

杭建市发〔2018〕579号 

 

 

关于进一步加强杭州市建设工程市场 
要素价格动态管理的指导意见 

 

各区、县（市）建设局,各有关单位： 

为适应新形势下工程实施阶段合同价风险管理的需要，进一

步加强市场要素价格动态管理，解决不同情形建设工程对人工、

材料等费用因市场价格波动所导致的价差进行科学合理调整的需

要，现结合我市实际，就进一步加强我市建设工程市场要素价格

动态管理提出如下意见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一、适用范围 

本指导意见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的各类房屋建筑和

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动态结算管理。 

二、价格动态管理原则 

我市建设工程的价格动态管理实行定期发布、事先约定、责

任与风险挂钩原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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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定期发布原则。市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受市建设行政主

管部门委托定期测算和发布杭州地区的人工价格指数、材料信息价

等各类价格信息，及时反映本市市场价格水平的波动情况，对建设

工程市场要素价格信息进行动态管理，指导工程造价计价行为。 

（二）事先约定原则。发、承包双方应充分考虑工期、市场

等因素的影响，在招标文件和签定的施工合同中，按本指导意见

精神，事先明确约定双方承担的人工、材料等要素价格调整的种

类、风险承担范围、采用的价差结算调整方式、价差支付方式以

及支付比例。 

当价格上涨或下跌幅度在约定的风险承担范围内，应由承包

人承担或受益，结算时价格不作调整；当价格上涨或下跌幅度超

过约定的风险承担范围以外，其风险幅度以外增加或减少的费用

应由发包人承担或受益，结算时价差按合同约定进行调整。 

（三）责任与风险挂钩原则 

1、工期延长 

工期延长是指工程施工过程中非发、承包原因导致的，并经

发承包双方确认达成一致不追究当事人责任的工期顺延。因工期

延长所产生的人工、材料、施工机械台班等价格要素变化，发承

包双方应根据合同约定进行调整。 

2、延误开工 

发承包双方签订施工合同后，除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，发包

人由于前期征地拆迁、设计方案重大调整等原因未能在计划开工



 

 
- 3 - 

日期之日起 90天内开工的，遇到人工、材料、机械价格大幅度上

涨或下跌时，发承包双方在开工前可按以下办法调整合同价格，

并签订补充协议：按照实际开工日前 28日历天对应月份的人工价

格指数、材料信息价与编制期(即投标截止日前 28日历天所在月

份)的人工价格指数、材料信息价计算工程的人工、材料、机械的

价差，在投标报价基础上调整相应的合同价（含税金），调整的价

款与工程进度款同期支付。工程结算时以实际开工日前 28日历天

对应月份的人工价格指数、材料信息价作为基准价格，根据合同

约定的风险幅度计算价差。 

3、工期延误 

工期延误是指工程施工过程中因发包人或承包人原因导致

工作的实际完成日期迟于原合同约定的计划完成日期，从而引起

整个合同工期的延长,不包括延误开工。因工期延误所产生的人

工、材料、施工机械台班等价格要素变化，应界定双方责任后按

以下原则处理： 

（1）由于承包人原因延误工期而遇价格涨跌的，延误期间

的价格上涨费用由承包人自行承担；反之，因价格下降造成的价

差则由发包人受益，发包人结算时扣回价差。 

（2）由于发包人原因延误工期而遇价格涨跌的，延误期间

的价格上涨费用由发包人承担，价差计入工程造价；反之，因价

格下降造成的价差则由承包人受益，发包人不得扣回价差。 

4、中途停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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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项目开工后，由于中途暂停施工导致实际工期超合同工

期的，发承包双方在复工前可按以下原则调整人工、材料、机械

价差，并签订补充协议：如一方责任导致工期延误的，按工期延

误条款办理，暂停施工期间月份的人工价格指数、材料信息价不

计入补差范围；如双方均有责任导致工期延误，可按工期延误责

任大小，由发承包双方共同协商约定按一定比例承担或受益，或

者按照工期延长条款办理。暂停施工期间月份的人工价格指数、

材料信息价不计入补差范围。 

三、市场要素价格调整方式及价差计算方法 

（一）材料 

1、工程实施过程中，当材料市场价格波动幅度超过合同约

定时，发、承包双方可根据工程计量和合同价款结算方式，采用

下列调价方式之一进行动态结算调整： 

（1）按时间进度分段计算：即工程实行按月计量和计算价

差，合同双方可根据当月市场信息价与投标文件编制期对应的市

场信息价进行比较，调整相应价差。 

（2）按工程形象部位（目标）进度分段计算：即工程按照

合同约定的工程形象进度划分不同阶段，实行分段计量和计算价

差，合同双方可根据相应形象部位的合同工期相关月份的市场信

息价平均值，与投标文件编制期对应的市场信息价进行比较，调

整相应价差。 

（3）竣工后一次性结算：即工程竣工后实行计量和价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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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结算，价差在竣工结算办理完毕后与工程结算款一并支付。 

2、合同双方应事先在合同中约定采用的材料价格动态调价

方式。按约定方法计算的材料价差，是否与当期进度款同步支付

以及支付比例，由发承包双方在招标文件和合同中事先明确约定。 

3、材料价差调整计算方法： 

材料价差采用抽料补差法调价，发、承包双方应依据合同约

定的价格调价方式采用相对应的价差计算方法。价差只计取税金。 

（1）按时间进度分段计算调价 

根据工程的每月形象进度完成情况，按照当月信息价相对于

编制期信息价的变动幅度以及材料的风险承担幅度进行当月已完

工程量计量和价差计算。风险幅度以外材料价差计算公式如下： 

①当单种规格材料价格上涨超过约定的风险幅度时，材料差

价（正值）=〔当月信息价-编制期信息价×（1+风险幅度）〕×

当月单种规格材料用量。 

②当单种规格材料价格下跌超过约定的风险幅度时，材料差

价（负值）=〔当月信息价-编制期信息价×（1-风险幅度)〕×

当月单种规格材料用量。 

（2）按工程形象部位（目标）分段计算调价 

工程施工进度达到合同约定的工程形象部位分段节点，即可

按照相应分段阶段内各月信息价平均值相对于编制期信息价的变

动幅度以及材料的风险承担幅度进行已完工程量计量和价差计

算。风险幅度以外材料价差计算公式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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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当单种规格材料价格上涨超过约定的风险幅度时，材料差

价（正值）=〔合同对应阶段部位施工期内各期信息价算术平均值

-编制期信息价×（1+风险幅度）〕×对应阶段部位单种规格材料

用量。 

②当单种规格材料价格下跌超过约定的风险幅度时，材料差

价（负值）=〔合同对应阶段部位施工期内各期信息价算术平均值

-编制期信息价×（1-风险幅度)〕×对应阶段部位单种规格材料

用量。 

（3）竣工后一次性结算调价 

工程竣工后，根据合同工期内各期材料信息价格相对于编制

期信息价的变动幅度以及材料的风险承担幅度进行计量和结算。

合同工期内月份的计算按照日历月份计，遇有小数即进位取整数。

风险幅度以外材料价差计算公式如下： 

①当单种规格材料价格上涨超过约定的风险幅度时，材料差

价（正值）=〔合同工期内各月份信息价算术平均值-编制期信息

价×（1+风险幅度）〕×单种规格材料用量。 

②当单种规格材料价格下跌超过约定的风险幅度时，材料差

价（负值）=〔合同工期内各月份信息价算术平均值-编制期信息

价×（1-风险幅度)〕×单种规格材料用量。 

（注：上述公式中的“单种规格材料用量”，是指可调规格

材料原合同用量与联系单变更用量之和，材料包括工程实施过程

中耗用的原材料、构配件、半产品、辅助材料和零件。“编制期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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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价”，是指由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在投标截止日前 28日历天所在

月份造价信息正刊发布的当期信息价。所在月份信息价如遇工程

造价管理机构发布信息价格调整的，则该月信息价格按所发布信

息价执行天数加权平均。） 

4、道路沥青混合料的价格补差，其价差根据沥青路面实施

期与编制期信息价之差值按上述材料价差调整计算方法中第（2）

种调价结算方式的价差计算公式进行计算，沥青路面具体实施时

间由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签证确定。 

5、杭州市范围内采用一般计税方法的建设工程，按照本指

导意见进行工程价差动态调整结算时，其调价公式中的信息价应

为除税信息价；采用简易计税方法的建设工程，调价公式中的信

息价为含税信息价。 

（二）人工 

当人工市场价格波动幅度超过合同约定时，发、承包双方可

按照竣工后一次性结算方式调整人工费价差。人工价差采用价格指

数法调价，价差只计取税金。风险幅度以外人工价差计算公式为： 

①当施工期人工价格指数平均值相对于编制期人工价格指

数的比值上涨超过约定的风险幅度时，人工费价差（正值）=〔合

同工期内各月份人工价格指数算术平均值／编制期人工价格指数

－（1+风险幅度）〕×人工费总额。 

②当施工期人工价格指数平均值相对于编制期人工价格指

数的比值下跌超过约定的风险幅度时，人工费价差（负值） = 〔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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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工期内各月份人工价格指数算术平均值／编制期人工价格指

数）－（1-风险幅度)〕×人工费总额。 

（注：公式中的“人工费总额”，是指按原合同口径计算的

结算造价的人工费，包括合同价及联系单调整部分的人工费。 “编

制期人工价格指数”，是指投标截止日前 28日历天所在月份由工

程造价管理机构发布的人工价格指数。） 

（三）施工机械 

施工机械台班的机上人工、燃料动力材料应分别按照上述人

工和材料的价差调整方法计算价差，同步调整结算。 

四、风险范围及幅度约定原则 

国有资金投资建设项目的人工价格风险幅度为 5%，单种规格

材料价格风险幅度为 5%，施工机械台班中的机上人工、燃料动力

的风险约定幅度按相应人工、材料价格风险原则处理。其他来源资

金建设项目的风险幅度可参照本指导意见精神在合同中自行约定。 

五、为提高工程结算的效率和质量，承包人办理工程结算时

必须向审核单位提供由预算软件导出的带有计价软件格式的电子

结算文件。 

六、本指导意见施行前，已经按合同（包括补充协议）要求

完成全部工作内容或已办理竣工结算手续的工程，不再调整；本

指导意见施行前已完成招标或已签订合同的在建工程，原则上按

原合同约定执行，但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后，也可按本意见精神

签订合同或补充协议进行约定，并作为工程结算依据之一；施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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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之后的招投标工程，发包人应根据本指导意见的精神，在工

程招标文件中明确各市场要素价格相应的风险承担范围、调价采

用方式、价差支付方式以及支付比例，并在签订的施工合同中对

上述内容予以明确约定。 

七、本指导意见由杭州市建设工程造价和投资管理办公室负

责解释和日常管理。 

八、本指导意见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，《关于进一步加

强杭州市建设工程市场要素价格动态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杭建市

〔2011〕198号）同时停止使用。 

 

 

杭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

2018年 12月 29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杭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8年 12月 29日印发 


